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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十四届会议 

第二委员会 

议程项目53(a) 

可持续发展：《21世纪议程》、《进一步 

执行〈21 世纪议程〉方案》和可持续发 

展问题世界首脑会议成果的执行情况 
 
 
 

  阿富汗、澳大利亚、阿塞拜疆、白俄罗斯、智利、多米尼加共和国、哈萨克斯

坦、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马达加斯加、毛里求斯、秘鲁、菲律宾、塞舌尔、

新加坡、塔吉克斯坦、泰国、前南斯拉夫的马其顿共和国、多哥、土库曼斯坦、

乌克兰和乌拉圭：订正决议草案 
 
 

   “生命之水”国际行动十年(2005-2015)执行情况中期全面审查 
 
 

 大会， 

 回顾其宣布 2003 年为国际淡水年的 2000 年 12 月 20 日第 55/196 号、宣布

“生命之水”国际行动十年(2005-2015)从 2005年3月22日世界水日开始的2003

年 12 月 23 日第 58/217 号决议以及 2004 年 12 月 22 日第 59/228 号决议， 

 强调水对于可持续发展，包括环境完整性以及消除贫穷和饥饿至关重要，对

于人类健康和福祉不可或缺， 

 回顾《21 世纪议程》、
1
 大会第十九届特别会议通过的《进一步执行<21 世

纪议程>方案》、
2
《可持续发展问题世界首脑会议执行计划》(《约翰内斯堡执行

__________________ 

 
1
 《联合国环境与发展会议报告，1992 年 6 月 3 日至 14 日，里约热内卢》(联合国出版物，出

售品编号：C.93.I.8 和更正)，第一卷：《会议通过的决议》，决议 1，附件二。 

 
2
 S-19/2 号决议，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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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
3
 以及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和可持续发展委员会第六届会议

4
 的决定中与

淡水有关的规定， 

 重申与水和环境卫生有关的国际商定发展目标，包括《联合国千年宣言》
5
 所

载的目标，并决心实现到 2015 年使无法得到或负担不起安全饮水费用的人口比

例减少一半的目标，实现《约翰内斯堡执行计划》规定的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支持，

使缺乏基本环境卫生条件的人口比例减少一半，以及在 2005 年年底之前拟定水

资源综合管理和水效率计划的目标， 

 回顾人权理事会关于人权与享有安全饮用水和卫生条件的2008年 3月 28日

第 7/22 号和 2009 年 10 月 1 日第 12/8 号决议，
6
 

 注意到国家、区域和国际三级为落实“生命之水”国际行动十年(2005-2015)

而做出的努力，以及国际和区域两级的水活动以及与水有关的活动所提出的诸多

建议，即采取具体行动，加快所有各级实现《21 世纪议程》、《进一步执行<21 世

纪议程>方案》、《联合国千年宣言》和《约翰内斯堡执行计划》所载国际商定的

与水有关的目标的进度， 

 还注意到第五届世界水论坛于 2009年 3月 16日至 22日在伊斯坦布尔举行，

同时指出第六届世界水论坛将于 2012 年 3 月在法国马赛举行， 

 1. 注意到秘书长的报告；
7
 

 2. 欣见会员国、联合国秘书处和联合国系统各组织除其他外通过机构间工

作开展的与落实“生命之水”国际行动十年(2005-2015)有关的活动，以及各主

要群体的贡献，并强调在国家一级落实该国际十年的重要性； 

 3. 鼓励会员国、秘书处、联合国系统各组织(通过其协调机制)以及各主要

群体，继续努力实现《21 世纪议程》、
1
《进一步执行〈21 世纪议程〉方案》、

2
《联

合国千年宣言》
5
 和《约翰内斯堡执行计划》

3
 所载国际商定的与水有关的目标； 

 4. 欣见可持续发展委员会第十二、十三、十六和十七届会议就水和环境卫

生问题开展的工作，并期待委员会开展其它相关活动； 

__________________ 

 
3
 《可持续发展问题世界首脑会议报告，2002 年 8 月 26 日至 9 月 4 日，南非约翰内斯堡》(联

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C.03.II.A.1 和更正)，第一章，决议 2，附件。 

 
4
 见《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正式记录，1998 年，补编第 9号》(E/1998/29)。 

 
5
 见第 55/2 号决议。 

 
6
 见《大会正式记录，第六十三届会议，补编第 53 号》(A/63/53)，第二章 A。 

 
7
 A/59/167 和 A/60/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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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欣见塔吉克斯坦政府慷慨提出于 2010 年 6 月主办一次对“生命之水”

国际行动十年(2005-2015)的落实情况进行中期全面审查的高级别国际会议； 

 6. 邀请大会主席也于2010年 3月 22日(世界水日)在纽约就该国际十年的

落实情况举行一次大会第六十四届会议高级别互动对话； 

 7. 强调指出所有相关利益攸关方(包括妇女、儿童、老年人、残疾人、土

著人民和其它当地族裔)充分参与该国际十年在各级的落实工作的重要性，其中

包括其中期全面审查； 

8. 请秘书长编写一份关于会议工作安排的说明； 

9. 邀请联合国有关机构、专门机构、区域委员会和联合国系统其他组织积

极参与高级别国际会议的筹备工作； 

10. 邀请秘书长与联合国水机制合作采取适当行动，支持会员国落实该国际

十年的后半期； 

 11. 请秘书长就本决议的执行情况以及秘书长和联合国系统其他相关组织

计划为该十年开展的活动向大会第六十五届会议提出报告。 

 


